
教育部體育署

學校申請青春動滋券合作店家說明

以學校為單位，
申請合作店家。

建立掃票帳號，於不
同情境收受抵用，如
體表會、社團活動。

運動場館、社團
或活動，皆可收
受青春動滋券。

審核通過

填妥相關資訊並
上傳所需文件。

確認抵用金額，
核撥抵用款項。

申請撥款掃描票券註冊帳號

青春動滋券可抵用於「做運動」、「看比賽」相關服務，學校舉辦涵蓋運動

元素之體育活動，如運動場館入場費、課程或賽事報名費、運動社團、體育

表演會或運動主題展演等皆可抵用。

學校收受青春動滋券掃票帳號，請於「會員中心」頁面點選「掃描票券人員

管理」，即可設定多組子帳號權限供相關管理人員進行交易抵用。

學校確認抵用金額後，每週四辦理撥款作業，於14個工作日內核撥抵用款項。


